
1 

 

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17- 23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内容变更及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2017年6月9日召开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详见2017年5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等相关

公告及文件。 

2017年 5月 2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李福成先生、王启林先生分别提交的《关

于不再作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请求》，

因年龄原因，为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实现公司董事会、管理团队年轻化，顺

利完成管理层的新老交替，李福成先生、王启林先生请求不再作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福成先生、王启林先生均在本公司工作三十余年，对公司发展做出了卓越

贡献。特别是李福成先生作为公司带头人，带领公司全体干部员工经过艰苦创业，

使公司从一个不足一万吨的小型地方啤酒厂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啤酒企业集团

之一，在全球啤酒行业排名前八名，燕京品牌已成为全国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

品牌之一。公司董事会对李福成先生、王启林先生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2017年 5月 2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燕京有限”）提交的《关于增加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公司董事会在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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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事项中增加《关于选举李光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临时提案。（李光

俊先生、吴培先生简历见附件）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核查，燕京有限持有公司股份 1,617,727,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4%。

公司董事会认为，燕京有限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临时提

案，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

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两项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及提案编码作相应调整外，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股东大会事项未发生变更，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7年 5月 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3 

 

附：简历 

 

李光俊：男，1976 年 1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包装

车间副主任、设备处副处长、处长、装备部副部长、装备部部长、副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荣获“首都劳动奖章”称号，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科技兴检奖”。 

李光俊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燕京啤酒”股票。 

 

吴培：男，1980年 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本公司生产计划部调度、

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监事。现任本公司监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吴培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燕京啤酒”股票。 

 

 




